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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66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  點：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主  席：陳主任委員威仁          陳副主任委員純敬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王麗玲、楊婷如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壹壹壹、、、、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確認第 364、、、、365 次次次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會議紀錄 

一、第 364 次會議紀錄確認。 

二、 第 365 次會議紀錄呈核中，俟核定後於下次會議再確認。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第第第 1 案案案案：：：：關於廢止新關於廢止新關於廢止新關於廢止新竹縣竹縣竹縣竹縣「「「「林園高爾夫球場林園高爾夫球場林園高爾夫球場林園高爾夫球場」」」」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報請報請報請報請  公公公公

鑒鑒鑒鑒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洽悉洽悉洽悉洽悉。。。。 

參參參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第第第 1 案案案案：：：：審議臺中市太平區審議臺中市太平區審議臺中市太平區審議臺中市太平區「「「「太平產業園區開發案太平產業園區開發案太平產業園區開發案太平產業園區開發案」」」」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本案經委員會審議，尚符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許可開發之規定(詳附表 1)。 

二、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有關本案開發必要性

及區位、範圍合理性，請申請人依下列意見納入開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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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修正： 

(一)本案位於一般農業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原則同意

本案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已於會中具體表達本案，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

案)之指導，另臺中市政府已於計畫書敘明本案非屬轄

內應予保留之農地，經與會委員討論無其他意見，同

意確認。    

(二)本案係臺中市政府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示範性計 

畫，應明確說明臺中市整體政策及配套處理措施，請

申請人除將本次會議簡報之全市性未登記工廠整體處

理作法，以及未登記工廠搬遷進駐本園區後，其原所

在農地恢復農用之執行作法納入計畫書敘明外，並請

加強補充下列事項： 

    1.有關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產業用地供給方面，請補充結

合閒置工業區的活化政策、釋出相關用地，以及引導

未登記工廠進駐的誘因或相關措施之具體作法。 

    2.臺中市的策略性產業以及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政策與整

體產業政策結合之具體作法。 

    3.針對未登記工廠原所佔用農地恢復農用之處理，相關

法規(例如：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法、工廠

管理輔導法…等)及各行政單位配合執行與落實違規

改善之管理追蹤機制等具體作法。 

(三)本案經申請人說明有意願進駐廠商計有 93 家，需求總

面積約 20.42 公頃，其中未登記工廠及辦理臨時工廠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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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計有 43 家，面積約 8.88 公頃，並訂有引進未登記工

廠與合法工廠之面積比例為 7 比 3，惟考量本案可提供

產業用地面積僅約 8.76 公頃，在未登記工廠輔導需求

大的狀況下，請申請人檢討是否限制未登記工廠之進駐

比例，如仍維持該比例，則請敘明相關理由。另本案係

以位於特定農業區且取得臨時工廠登記之廠商優先進

駐，請補充目前有意願之廠商中，位於特定農業區之相

關數據，並建議對於輔導對象之先後順序，應考量公平

性原則及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四)有關本案土地開發模式，經申請人說明依經濟部公告訂

定「政府機關與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發產業

園區處理原則」將與台糖公司合作開發，並設定園區 80%

採出售方式、20%採出租方式，請申請人於財務計畫補

充說明，本案台糖公司分配之土地，後續如何與臺中市

政府或委託之民間單位共同經營管理。 

(五)本園區未來引進產業係以低污染、低耗能為原則，申請

人承諾「實際引進產業將俟園區開發完成後實際銷售產

業為主，並應符合經濟部認定低污染、低耗能產業之認

定標準及不超過本案環境影響評估污染排放總量上

限。」請申請人補充敘明經濟部相關規定之名稱，以及

管控污染排放總量之作法；另申請人亦承諾本園區規劃

將考量綠能產業園區之概念，承諾園區服務中心需取得

銅級以上之綠建築標章、園區照明採環保低耗能燈具、

增加園區綠化範圍、要求各廠商需參考經濟部頒布的產



 4 

業用水回收標準、設置集中污水處理廠將污水回收再利

用、綠地地面高程設計有助於基地保水、滯洪池採濕式

設計、要求廠商使用具有節能標章之建材等，同意確認。 

三、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本案經申請人基於地

方工業主管機關立場認定西南側毗鄰永隆工業區部分，

二工業區引進產業之使用行為相關，東側毗鄰丁種建築

用地部分與本計畫引進產業不同，經與會委員討論後，

原則同意下列事項： 

(一)本案西南側毗鄰永隆工業區部分，申請人已依上開規定

留設緩衝綠帶及隔離設施，其寬度不足部分並於其他範

圍邊界留設等面積之緩衝綠帶或隔離設施，依工業區開

發計畫專編第 7點 3 項規定同意確認。    

(二)本案東側毗鄰丁種建築用地部分，除基地進出口部分，

申請人留設之隔離設施，包括公園、停車場、綠地、排

水設施及台電設施，其中台電設施(即電力設施)非屬審

議作業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 4 項規定之隔離

設施，經申請人說明該台電設施所在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已由台電公司報請經濟部 100 年 11 月 1 日經授營字第

10020375620 號函同意變更用途並已進行工程施作，致

無法調整位置，但於其他地方補足其隔離設施之面積，

基於該現況係台電公司合法施作之公共設施，同意本案

不受上開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 4 項規定之限制 

(三)本案基地東側及西側，係以公園、綠地及滯洪池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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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 10 公尺緩衝綠帶，經申請人敘明上開設施設置於基

地邊界係考量基地限制及產業創新條例有關產業用地應

達 60%以上規定，難以於園區周圍均留設 10 公尺緩衝綠

帶後，再另留設公園、綠地及滯洪池，依工業區開發計

畫專編第 7 點 2 項規定同意確認。 

四、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有關本案範圍內

11.8239 公頃(佔 82.26%)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土

地取得方式，申請人已取得台糖公司 104 年 4 月 20 日

資劃字第 1040008656 號函原則同意採合作開發方式辦

理之文件；有關本案合作開發辦理情形，依台糖公司代

表表示，該公司已依經濟部所訂「政府機關與經濟部所

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發產業園區處理原則」與市府協

商，並已就土地估價部分達成共識，目前開發費用仍與

市府持續協商中，後續將提該公司董事會核議後辦理，

爰本案取得台糖土地合作開發文件部分，原則符合區域

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5款規定，至於合作方式，

仍請申請人與台糖公司積極協商確認。 

五、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六，本案街廓細分方式，

經申請人配合目前調查有意願進駐廠商需用規模，輔以

圖示說明未來可能的街廓細分情形，同意確認；另引進

綠能產業之可行性部分，經申請人說明目前輔導未登記

工廠及有意願進駐廠商部分，尚無綠能產業用地需求，

考量本案實際廠商需求及本案園區規劃已考量綠能產

業園區之概念，原則同意申請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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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交通運輸計畫，請申請人就下列事項納入計畫書修

正： 

 (一)本案部分街廓路段人行步道不連貫或未劃設，且沿路停

車位規劃應考量人行安全，請申請人檢討人行空間整體

規劃方式並修正相關圖示。 

(二)所附道路系統計畫圖、交通動線示意圖、停車場平面配

置圖，應由交通工程專業技師簽證，惟查開發計畫書所

附相關圖說係由土木工程技師簽證，請申請人應予修

正。 

七、第 3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三(二)(三)、七、八，

申請人已依結論辦理，同意確認，並請將相關補正內容

納入開發計畫。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於於於於 3333 個月送本部營建署查個月送本部營建署查個月送本部營建署查個月送本部營建署查

核核核核，，，，並並並並送請委員審視確認後送請委員審視確認後送請委員審視確認後送請委員審視確認後，，，，核發許可核發許可核發許可核發許可。。。。    

    

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附帶決議：：：：鑑於鑑於鑑於鑑於臺中市政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臺中市政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臺中市政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臺中市政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本次會議已本次會議已本次會議已本次會議已

表明表明表明表明將將將將陸續陸續陸續陸續提出相關產業園區提出相關產業園區提出相關產業園區提出相關產業園區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為為為為

避免因缺乏上位指導政策及計畫而避免因缺乏上位指導政策及計畫而避免因缺乏上位指導政策及計畫而避免因缺乏上位指導政策及計畫而零星輔導開零星輔導開零星輔導開零星輔導開

發發發發，，，，造成土地資源造成土地資源造成土地資源造成土地資源與產業政策無法有效整合與產業政策無法有效整合與產業政策無法有效整合與產業政策無法有效整合，，，，爰爰爰爰

請請請請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參考委員意見參考委員意見參考委員意見參考委員意見((((詳附錄詳附錄詳附錄詳附錄))))，，，，研訂全市研訂全市研訂全市研訂全市

性未登記工廠之清理計畫性未登記工廠之清理計畫性未登記工廠之清理計畫性未登記工廠之清理計畫、、、、辦理本案執行成效追辦理本案執行成效追辦理本案執行成效追辦理本案執行成效追

蹤蹤蹤蹤，，，，並將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整體政策納入臺中市並將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整體政策納入臺中市並將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整體政策納入臺中市並將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整體政策納入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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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敘明區域計畫敘明區域計畫敘明區域計畫敘明，，，，以以以以作為後續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作為後續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作為後續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作為後續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相關案件相關案件相關案件相關案件之重要參據之重要參據之重要參據之重要參據。。。。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12 時時時時 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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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區域計畫法第區域計畫法第區域計畫法第區域計畫法第15151515條之條之條之條之2222許可開許可開許可開許可開

發條件發條件發條件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

理者。 

1.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本

案過程中，就開發必要性及

區位、範圍合理性之審議重

點及申請人補正情形說明如

下： 

(1)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之

指導：在空間發展之構想

上，大里與太平設定為二級

產業集中地區，本園區即設

定為滿足二級產業用地之

需求，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

畫（草案）所列增設產業園

區需要之位置。經臺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表示，本案符

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

之指導。 

(2)變更農業用地之妥適性：本

案位於一般農業區，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已原則同意本

案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

使用；另依申請人說明，臺

中市農地資源維護總量

4.78 萬公頃估算過程中，已

扣除本區面積；又本案農地

資源分類分級之查詢結

果，屬第二種及第三種農業

區，臺中市政府已於計畫書

敘明本案非屬轄內應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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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之農地，尚無破壞農地資

源之疑慮。 

(3)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整體處

理政策：本案係臺中市政府

作為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示

範性計畫，應明確說明臺中

市整體政策及配套處理措

施，申請人已依臺中市區域

計畫(草案)有關全市性未

登記工廠作法之指導原則

納入計畫書敘明，並提出進

駐本園區後之未登記工廠

原廠址所在土地恢復農用

之具體執行作法及時程，原

則同意本案開發之必要性

及範圍之合理性，並請申請

人依委員意見加強補充整

體政策及配套處理措施。 

(4)本案產業用地需求是否能

引導至臺中市境內閒置工

業區：依申請人說明，本園

區擬引進二級產業並以輔

導大里、太平區之未登記工

廠為主並提供合法工廠設

廠(引進比例 7：3)，若改引

進至東勢、神岡、新社等都

市計畫工業區，將降低廠商

進駐意願。 

(5)本案示範性及公益性：本園

區經申請人承諾「實際引進

產業將俟園區開發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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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銷售產業為主，並應符

合經濟部認定低污染、低耗

能產業之認定標準及不超

過本案環境影響評估污染

排放總量上限。」、「園區服

務中心需取得銅級以上之

綠建築標章」且園區規劃已

考量綠能產業園區之概念。 

(6)綜上，前揭審查重點申請人

說明經委員討論尚屬合

理，原則同意，並請申請人

確實依相關承諾事項辦理。 

2.本案係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

規定辦理之產業園區，經臺

中市政府審查符合該府產業

發展政策，並經經濟部 103

年 3月 25日備查其可行性規

劃報告在案，爰本案就工業

主管機關立場所示意見，已

原則認可本案開發之必要

性。 

3.本案經查非屬環境敏感地

區。 
4.地質環境分析部分，經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表示無意

見。 

二、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

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

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

者。 

本案依臺中市政府查核意見，

臺中市政府尚未針對該區域訂

定土地利用計畫，該府刻擬定

該市區域計畫，俟該計畫發布

實施後，仍應符合該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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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案按前述說明，尚符合  

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 

三、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

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1.本案屬平地，依審議作業規

範規定留設隔離綠帶或設

施、滯洪池、排水設施等。 

2.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業經臺

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第27次會議審查通過

並經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3 年 7 月 29 日中市環綜字

第 1030076221 號函公告。 

3.本案訂有防災計畫，規劃相

關避難道路、救援輸送道路

及緊急避難場所。 

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

設施、排水系統、電力、

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

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

配合者。 

1.取得用水計畫、電力、電信

垃圾廢棄物清運及剩餘土石

方處理同意文件。 

2.本案排水計畫書業經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 102 年 10 月 16

日中市水規字第 1020055871

號函審查同意備查本案排水

計畫書。 

3.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有 2

條基地聯絡道路，並於重劃

開發後周邊道路系統仍有 A

至 B 級服務水準。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

物權利證明文件者。    

本案面積 14.3734 公頃，其中

公有土地0.6858公頃屬國有部

分，依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2 年 8 月 5日會勘紀錄所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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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並無反對意見；私有土地

屬私有地主部分 1.3688 公頃

(佔 12.97%)已取得相關同意文

件，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 分 11.8239 公 頃 ( 佔

82.26%)，申請人已取得台糖公

司原則同意合作開發文件，有

關本案合作開發辦理情形，依

台糖公司代表表示，該公司已

依經濟部所訂「政府機關與經

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機構合作開

發產業園區處理原則」與市府

協商，並已就土地估價部分達

成共識，目前開發費用仍與市

府持續協商中，後續將提該公

司董事會核議後辦理，爰本案

台糖土地合作開發部分，原則

符合本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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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討論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

摘要紀錄摘要紀錄摘要紀錄摘要紀錄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1111：：：：        

一、依申請人簡報說明，提到臺中市目前可提供之產業用地

尚無法容納全市未登記工廠，有意願進駐廠商有 93 家，

需求超過本案可提供產業用地之面積，將來要以抽籤方

式處理，則本案設定引進未登記工廠與合法工廠之面積

比例 7 比 3 原因為何？為何本案不全面吸納未登記工

廠？從相關數據來看這樣的設定比例並不合理。 
二、目前安置未登記工廠多是以變更乾淨農地來容納，故對

於未登記工廠搬遷後，既有土地恢復農用之作法一直是

委員所關心的，本次申請人提出相關的執行作法及時

程，是正面且值得予以支持，不過基於未登記工廠數量

龐大，光臺中市就有約 1.7 萬家，建議應建立制度，未

來所有縣市提出使用乾淨農地來容納未登記工廠之申

請案件時，應提出已許可案件之執行情形報告，以確保

此類園區開發有達到輔導未登記工廠之目的。 
三、臺中市政府如有企圖決心處理未登記工廠問題，應有一

個總體性的清理計畫，針對群聚違規工廠有計畫性地處

理，以避免無計畫地零星輔導違規工廠，對於農地恢復

並無實益。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2222：：：：        

一、對於本案臺中市政府提出將來輔導未登記工廠進駐後，

原佔用農地恢復農用的作法，個人給予正面支持。但個

人更關心後續的處理，整個臺中市政府在處理此類未登

記工廠的問題時，是以什麼樣的制度在處理？是否更應

該優先檢討閒置工業區？另個人很不能接受已違規在

先的工廠，要輔導其遷入閒置工業區時，認為離自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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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廠處太遠而不願意進駐等討價還價的理由。違規工

廠並非僅土地使用的問題，臺中市政府應有整體政策，

說明除了提供誘因外，其違規行為如何處理。    

二、本案是指標性個案，期待未來其他輔導案例亦可比照辦

理，建議可優先引進高產值、低污染產業，至於綠能產

業部分，並非一定要引進太陽能產業，而是考量台灣日

照充足，廠房屋頂可以設置太陽能板，以及廠商進駐後

應落實僱用在地員工之綠色經濟概念。 
三、有關臺中市政府對於輔導未登記工廠之整體政策及配套

處理措施，申請人簡報及計畫書內容仍未清楚說明，建

議申請人應加強補充相關內容。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3333：：：：        

一、本案個人予以支持。處理未登記工廠實際上存在推與拉

的力量，實務執行上存在很多困難，需要各局處單位的

配合，即推的時候要如何稽查、裁罰，拉的時候要如何

給予誘因，也就是如何讓違規廠商在成本考量下，願意

進駐，不是件簡單的事。 
二、本案區位鄰近其他工業區，就群聚效果上，個人認為區

位是可以支持的，不過將來在執行上，是否宜保留些彈

性，以確保招商成功，例如引進未登的比例是否一定要

訂 70%，是可以再酌予考量的。 
三、本案已開過三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如果今天委員會對

本案意見方向一致，沒有太多分歧，建議可請申請人就

委員意見補充修正後予以通過，而無須等後續另一相關

案件提出時再一併審查，造成審查時間拉長。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4444：：：：        

  本案是指標案，個人予以支持。建議針對連續違規的工廠

依法裁罰，可促使違規工廠合法化的意願。對於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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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的違規工廠即報即拆有魄力的作法給予肯定，建議在

既有違規工廠的裁罰上，可依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得連

續處罰，亦可達到迫使違規廠商改善的效果。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5555：：：：        

一、針對申請人所提出違規工廠原所在農地的處理措施，個

人給予鼓勵，並支持本案作為指標案件。惟本案仍應從

整體產業政策予以支撐，除了裁罰機制外，臺中市全市

性的策略性產業為何？輔導未登記工廠應以策略性產

業作為積極輔導的對象，以達輔導之效果，目前計畫書

或簡報比較難看到這個部分的說明。  

二、臺中市目前約需 1200 公頃產業用地，目前規劃可提供

的面積約 500 公頃，輔導 7000 家，尚無法完全吸納，

從這些數據來推估，未來可能需要 1 萬多公頃的農地來

作變更，所以整套的機制或作法是什麼？如何與閒置工

業區的活化作聯結，這個部分應該交待得更清楚。 

三、對於有委員提到全市性的清理計畫，個人覺得非常值得

納入本案作為一個機制，此對於委員所擔心是否整體考

量的相關問題、整個產業發展方向與產業用地優先順序

等，可成為檢視本案及未來相關案件是否落實開發目的

的重要基礎。 

四、本案交通系統部分，應加強人行與停車空間的串連，並

參考委員意見作適當的調整。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6666：：：：        

一、未登記工廠應非只是土地供需不足的問題，亦可能有違

規成本低的問題，因此個人會擔心工廠搬遷後，尤其部

分農地並非廠商所有的狀況下，後續復原處置作為的有

效性。 

二、如果政策主要是要恢復過去被佔用的土地，即以地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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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佔補平衡的策略，本案申請人雖調查有意願進駐廠

商，但與本案開發後可以釋出恢復的農地區位與面積間

的關聯性仍然很模糊，也就是說，本案開發後對於農業

與生態的助益仍看不到，假如這些可進駐的廠商原佔用

的農地是零星分布的狀況，周圍仍是違規使用，即使零

星農地恢復農用後，仍無法達到整體環境維護的效果，

這個在整體規劃構想上建議應說明清楚，以減少前述疑

慮。 

三、目前看起來在特定農業區違規的工廠，是優先輔導進駐

的對象，但在供大於需的狀況下，雖然違規嚴重者有其

輔導的急迫性，但又給予其優先進駐園區權利，似有違

公平性，相關配套措施為何？建議予以考量。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7777：：：：        

一、有關本案區位適當性，從地理位置來看，周邊有其他工

業區群聚連結有其優勢，但基地外北側現況有國小、高

中及住宅社區，是否會有環境衝突的問題，爰建議申請

人補充風向資料。 
二、工業區使用上雖以車行為主，但交通規劃上仍希望人行

需求不要被忽略。依本案簡報之人車動線示意圖所示，

部分街廓路段人行步道不連貫或未劃設之原因為何？

另沿路停車位劃設方式是停好車就必須穿越馬路，設計

上為何不集中處理？併請申請人檢討。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8888：：：：        

一、依申請人簡報資料，有意願進駐廠商計有 93 家，其中

未登記工廠 43 家，所需面積約 8.88 公頃，可否說明有

多少位於特定農業區，以確認優先輔導對象；另在未登

記工廠輔導需求如此大的狀況下，本案似無需限制 70%

之進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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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針對農地違規是可以連續處罰及拆

除的，相關費用亦應由違規者負擔，所以特農區違規工

廠拆遷、恢復原狀的費用，應由廠商承諾自行承擔，方

可優先進駐產業園區。 

三、有關申請人承諾「本案規範引進產業應符合經濟部低污

染、低耗能產業之認定標準」，請敘明經濟部相關規定

為何？以資明確；另有關「不超過本案環境影響評估污

染排放總量上限」實際如何控管執行之作法，亦請補充

敘明。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9999：：：：        

一、本案我們看到的主要議題是，如果無法說明整體的產業

發展政策或策略，在區位選擇或範圍大小上會沒有說服

力，容易讓人質疑，因此在本案審議過程中，我們期望

市政府能作整體的清理與思維，而對於農地恢復農用的

問題，也希望市政府能有整體計畫並魄力地執行。本案

能作示範性的思考予以肯定，但也突顯上位的區域計畫

應有整體通盤的檢討，以利產業政策與土地資源利用能

有效結合。 

二、誠如有委員提到依區域計畫法規定，違規使用農地的廠

商應自行負擔恢復及拆遷的成本，但此部分是否會影響

廠商進駐產業園區合法化的意願，建議臺中市政府一併

考量。 

三、本案訂定引進未登記工廠與合法工廠比例 7 比 3，申請

人係考量原私有地主有高度意願進駐，故保留 30%吸納

原地主，所以 70%引進未登記工廠部分，是要求本案應

引進未登記工廠的最低門檻。 

四、呼應有委員所提意見，有關本案農地恢復農用的執行成

效情形之追蹤，是否應列入決議，作為臺中市往後有此

類輔導未登工廠的個案，請該府應一併報告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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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後續審議個案的參考。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10101010：：：：        

  本案範圍內台糖土地部分，臺中市政府係與台糖公司以合

作開發方式辦理，相關財務計畫雖有說明查估方式，但未清

楚說明與台糖所取得的共識，是配地還是分回售地價格，以

後如配地的話，園區經營是否由台糖掌控？未來如果園區經

營有問題，要如何處理？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11111111：：：：        

一、今日委員討論後的意見其實是相當一致的，基本上都認

同本案政策方向及開發目的，但對於如何能真正落實達

到輔導未登記工廠與恢復農地的效果仍存有疑慮，據悉

後續臺中市政府將有其他類似申請案件，所以建議市府

參考委員建議，提出整體政策並納入臺中市區域計畫，

作為此類案件辦理的指導。 

二、基於上述原則，本案是否請申請人提出整體政策和落實

作法後，再併同另一臺中市政府即將申請案件併同審

查；抑或考量本案具有示範作用，請申請人參考委員意

見補充修正後通過，並以此案為開端，在另一案申請

前，提出整體政策和落實作法，作為後續案件審議之重

要參據，建請委員會參考。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11112222：：：：        

一、綜合今日委員討論意見，有關臺中市政府輔導未登記工

廠之整體政策及原佔有農地之配套處理措施，以及進駐

比例是否須彈性調整…等，建議應請申請人參考委員意

見，具體補充相關精進作法，修正計畫書於 3個月內送

請本部審查。 

二、有關本案涉及提出後續執行情形、臺中市未登記工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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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計畫及補強臺中市區域計畫部分，建議作成附帶決

議，作為後續相關案件審查之依據。 

三、綜上，建議本案原則通過，並請作業單位綜整委員意見

納入決議，請申請人於 3 個月內補正後，由作業單位送

請今日與會委員檢視，如委員無其他意見，並經本部查

核無誤後，核發許可。 

    

◎◎◎◎作業單位作業單位作業單位作業單位((((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臺中市與彰化縣的未登記工廠問題較為嚴重，故今日委

員所提意見涉及整體性輔導的規劃與想法，亟為重要，

藉由此示範性案例，臺中市政府在區域計畫及相關政策

上應有整體策略，透過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或指定設施型

使用分區的手段，來處理聚集型未登記工廠地區的公共

設施與土地使用問題。 

二、過去在討論區域計畫過程中，常會遇到產業部門未提供

需求及想法予空間部門，造成空間規劃無法銜接，所以

如果產業部門的空間構想夠明確，後續區委會在審議相

關案件時更可以據以支持，因此建議臺中市政府在臺中

市區域計畫及整體政策上能有更精進的論述。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有關臺中市對於工業區的積極作為，目前本府由副市長

召集相關單位針對工業區開闢情形處理，第一就是針對

已劃設未開闢的工業區，約 85 公頃，發現主要閒置原

因包括：早期劃設並未附帶條件應整體開發、進出道路

困難，希望透過找出發展策略來解決閒置問題；第二就

是針對經濟部登記有案的 52 處特定地區，我們也個別

去輔導；第三就是針對規劃中的工業區，包括本案(太

平產業園區)、聚興工業區、豐洲二期等，都是我們積

極推動的，另外我們也希望就違規工廠密集處，能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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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輔導並作整體的輔導計畫；第四就是請業者主動向本

府提出輔導需求，目前有 2,500 家。 

二、有關違建部分，本局以不增加違建為原則，第一針對施

工中違建，採隨報隨拆方式處理；第二就是影響公共安

全的，也會優先處理。 

三、依本市區域計畫(草案)所搜集的資料，臺中市目前就業

人口平均成長率約 2~3%，高於臺灣地區或中部地區；另

依據 100 年工商普查，二級產業最集中的是在太平、豐

原、大里地區，約有 3,000 家的二級產業廠商。在目前

區域計畫草案的策略發展方向，太平區係定調為產業基

地，以改善工業區生活圈為主軸。 

 

    

◎◎◎◎台灣糖台灣糖台灣糖台灣糖業公司業公司業公司業公司    

  依據經濟部所訂「政府機關與台糖公司合作開發產業園區

之處理原則」，已於 104 年 7月 31 日生效，該原則第 3 點已

明定，國營事業對於依本處理原則合作開發之案件，應將合

作條件及契約書專案提報國營事業董事會核定後辦理。其中

處理原則最重要的就是國營事業的土地作價及政府機關的

開發費用作為總成本，依比例換算成產業園區開發後的分回

比例，目前與市府協商已就土地作價部分達成共識，至於開

發費用部分仍與市府持續協商中，後續本案台糖公司將依處

理原則規定，與市府達共識後，將提董事會核議後即可辦理。 
















